
邹城市“两院一体”颐养院建设工作方案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做好“两院一体”颐养院建

设和管理工作，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根据济宁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等 16部门联合下发的《济宁市深入推进全国医养结

合示范先行市建设三年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6 年）》，结

合实际，研究制定了以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会议精神，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充分发挥镇街医疗机构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医疗服务和养

老服务融合发展，打造医、康、养、护、防为一体的老年健康服

务体系。

二、工作目标

围绕增进老年人福祉，遵循“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宗旨，

探索和发展将卫生院（卫生服务中心）“嵌入”敬老院，实行“两

院一体”的新发展模式，将健康养老和失能失智医养服务有效整

合，开展生活、诊治、康复、转诊等一站式服务，解决特困人员

的医养难题，将颐养院打造成老年人颐养天年的乐园、老龄活动

的中心、精神文明的窗口。



三、工作措施

（一）打造“两院一体”养老新模式。镇卫生院（街道卫生

服务中心）申请设立养老机构的，由市卫生健康局统一向市委编

办提出主要职责调整和变更登记申请，在事业单位主要职责及法

人证书“宗旨和业务范围”一栏中增加“机构养老服务”等职能，

加挂“邹城市第 X颐养院”的牌子，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打造“两院一体”养老新模式。

（二）分区域、分类管理服务对象。本着实事求是、稳步推

进的原则，分步骤、分区域打造特色颐养院：张庄镇卫生院托管

张庄镇敬老院，石墙镇古路口卫生院托管石墙镇敬老院；凫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钢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养老服务；正在建

设的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成后，交由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

务。以上五家机构分别收住东部、南部、西部、城区及北部有医

养结合服务需求的老人及有意愿入住的特困人员，年内完成建设

并投入使用。市精神病防治院主要收住全市“三无”（无姓名、

无户籍、无监护人）人员和特困人员中的精神病人。市养老服务

中心主要收住失能、半失能人员开展康复服务。中心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城前镇卫生院、太平镇平阳寺卫生院等部分公办医疗

机构具备设立养老机构条件的，可开展养老服务。公办医养结合

机构要在履行兜底保障职能的基础上，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提

供普惠养老服务。

（三）明确管理体制和职能。民政、卫生健康、发展改革、



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医保等部门按照《关于

印发〈邹城市深入推进全省医养结合示范先行市建设三年提升行

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邹卫字〔2025〕3号）中

的重点任务，履行各自职责。有关镇街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监

督管理。各颐养院落实主体责任，严格遵守医养法律法规及行业

标准规范。

（四）规范入院体检内容。老年人在入住颐养院前由正规医

疗机构提供入院体检，体检项目应包括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

规、血压、心电图、肝肾功能、胸片、B超等常规项目。

（五）实行老年护理需求评估。按照《关于开展老年护理需

求评估和规范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9〕48 号）的

要求，对入住老年人开展老年护理需求评估。老年人正式入住机

构后，其评估结果原则上有效期为 6个月；评估有效期内老年人

身体、能力、疾病状况发生变化或评估有效期满的，医疗机构应

当及时进行重新评估。

（六）规范运营。正式运行后，不得因运营方式改变而改变

其特困供养机构的公益属性和兜底保障责任，应首先满足特困人

员入住需求及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的入住需求，不得因开

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而拒收特困人员及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老年

人，不得降低特困人员及经济困难老年人的供养水平，不得分灶

管理。养老服务区域与医疗服务区域要分别符合养老机构、医疗

机构的建筑和消防要求，实行分区管理，做到物理相隔、独立设



置，分别落实养老及医疗行业标准规范。

（七）加强专业护理人员培训。颐养院的工作人员需进行规

范化养老护理员培训，并通过护理员职业技能鉴定，与卫生院（卫

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明确分工，协同为老年人进行饮食起居等

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促进老年人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工作专班，加强统筹协调，精心

组织，定期召开会议，调度工作进展情况，着力解决工作推进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强化各部门协调联动，全面推动工作落实。

（二）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

体和互联网等新媒体优势，大力弘扬敬老、养老传统美德，广泛

深入宣传健康养老知识和各级扶持政策，打造具有特色的颐养院

服务品牌，为推进颐养院建设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三）强化监督。建立完善科学规范的颐养院建设工作评估

体系，对颐养院建设工作实施动态评估。将医养结合工作纳入政

府重点工作任务，加强督导，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附件：邹城市“两院一体”颐养院建设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附件

邹城市“两院一体”颐养院建设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组 长：布方锋 副市长

副组长：惠双喜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王 兴 市民政局局长

孟宪忠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成 员：边可玉 市民政局副局长

李新科 市财政局副局长

刘宝功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许让锋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市房产服务中心主任

张风雷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张学雨 市医保局副局长

蒋邦新 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健康局，孟宪忠兼任办公室主任，张

风雷、边可玉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市卫生健康局医养健康科承担

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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